
吴祖坚

上班播放音乐太响影响到他人工作，

工友去制止结果被刺伤，这能不能算工

伤？母亲名下的房产搭建阁楼时，女儿出

了5000元钱，现在房产拆迁，女儿能否获

得赔偿？

上班播放音乐引发争执
工友被刺伤算不算工伤？

市民尹先生咨询：
我的一名朋友在厂里上班，一名工友

播放音乐声音很吵，影响了其他人的正常

工作。为此，我朋友与这名工友发生争执，

结果被捅伤。目前对方已被追究刑责。请

问，我朋友受伤能否算工伤？

律师解答：
尹先生的这名朋友如果是工厂管理

者，应认定为工伤。如果是一般员工就要

视情况而定：要是厂里规定上班期间不准

播放音乐，劝解的工人被捅伤，这就属于工

伤；要是厂里没有这方面规定，此事属于私

人恩怨的话，那就不属于工伤。

母亲搭阁楼女儿出过资
房屋拆迁款女儿可有份？

市民叶女士咨询：
我父亲已经过世，健在母亲名下有1

套房产。20多年前，母亲这套房子楼上搭

建了阁楼，我妹妹出资5000元。现在房屋

拆迁了，我妹妹能不能要求将阁楼部分拆

迁款分给她？

律师解答：
叶女士妹妹投入的5000元，是否投资

房产，已没有办法证明。现叶女士母亲为

房屋所有权人，全部的拆迁补偿款应该归

叶女士母亲。若是当年叶女士妹妹支付给

母亲的5000元属于借款，母亲可以将5000

元以及产生的利息，归还给叶女士妹妹。

房屋析产时哥哥不在场
如此析产有法律效力吗？

市民周先生咨询：
我父亲有一套老房子，过世前说过要

留给我，可后来却把房产过户登记在我哥

哥名下。父亲过世后，由我舅舅主持进行

析产，房子归我所有，但当时我哥哥不在

场。现在房子拆迁，补偿了100万元，哥哥

把钱拿去了，只分给我十几万元。请问，之

前的析产算数吗？

律师解答：
周先生父亲健在的时候，将房屋产权

过户给周先生哥哥，根据物权登记原则，该

房屋便属于周先生哥哥所有。析产时如是

针对家庭共同产财产，全部共有人都应在

场，其书面

协 议 具 有

法律效力，

但 当 时 周

先 生 哥 哥

并不在场，

这 样 析 产

是 没 有 法

律效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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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答

以案说法法治漫画

以此为戒

废弃单车
回收当发力

共享单车为人们出行带来不少便

利，但废弃的单车如何处置，也成为困扰

各方的问题。有专家指出，单车回收和

修理成本较高，于是出现了废弃车辆扎

堆的问题。目前，多地政府和相关企业

都在积极采取措施。不过，要想真正解

决这一问题，还有待于建立系统的回收

体系。

这正是：城街拥千骑，废锈铺百里。

何以解难题？回收当发力。

勾犇 图 吕岩 文

郑丹凤 张慧英 郑科峰

石浦镇一船主张某某怎么也想不到，

他因为“云雀”台风期间，在台风警报未解

除之前擅自出海，被警方处以5天行政拘

留的处罚。据悉，这是象山首次对拒不执

行政府避险指令者实施行政拘留。

按照东海伏季休渔有关规定，从8月

1日起，象山有1379艘桁杆拖虾、刺网、笼

壶、灯光围（敷）网类渔船解禁，可以出海

作业。但不巧的是，开捕日却遇上了台风

“云雀”。

为确保渔船安全，根据《象山县防汛

防台应急预案》和《象山县防汛防台应急

预案》有关规定，县防指于7月31日17时

启动防台Ⅳ级应急响应，要求在台风警报

未解除前严禁渔船出海生产。

8月2日，该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Ⅲ

级，并一直持续至8月3日10时40分才

得以解除。

而就在 8月 3日凌晨 2点，浙象渔

31067船船主张某某拒不服从在港避风

指令，冒险出海。

县海洋渔业部门和石浦镇政府发现

后，动员多方力量劝返，但船主张某某拒

不归港，直到8月9日才返回石浦港。

“船上共有船员9人，我以为海上风

浪不会太大，就想抢第一网海鲜。”8月12

日下午，张某某到石浦边防派出所投案

自首。询问中，他承认，“云雀”影响期

间，他曾多次接到短信电话提醒以及口

头通知“所有渔船在港避风，禁止出

海”。“想着警报是警报，听不听是自己的

事，没想后果会这么严重，现在心里特别

后悔。”张某某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五十条中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政府

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

令，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最终，张

某某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电动车和轿车碰撞
交警判电动车全责
“因为你闯红灯”

叶兴良

近日，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直属

三大队对一起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相撞事

故作出事故责任认定：非机动车驾驶人张

某因不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负事故全部

责任。这是该大队首次对非机动车因交

通违法引发事故作出全责认定。

据了解，当日中午11点30分，在路

桥区路北街道腾达路与银安街路口，一辆

自西往东行驶的电动车与一辆自南往北

行驶的小型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电动

车驾驶人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

事故发生后，交警通过路口视频监控

发现：电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行驶，

而小型客车属正常行驶。

对此，交警在事故勘查后作出责任认

定：由于电动车驾驶人未遵守信号灯通

行，造成交通事故负全责。伤者不但医药

费和电动车修理费要自己承担，还要支付

轿车修理费。

另据悉，电动车驾驶人张某是“饿了

么”公司的外卖小哥。当时，张某急着赶

时间闯红灯，不料与正常行驶的汽车发生

碰撞。碰撞后，轿车司机主动报警，并联

系“120”救护车将张某送医救治。

为做好事故预防工作，针对外卖小哥

事故多发的实际，辖区交警中队当即约谈

“饿了么”外卖公司负责人，对公司员工进行

了一次集中交通安全再教育，同时对路面

外卖小哥骑电动车进行严管。

交警也提醒广大机动车车主：要随时

注意从两侧突然冒

出来的非机动车，

提前做好减速停车

的准备；遇到骑在

机动车道上的非机

动车，要尽量拉开

横向距离，避免发

生碰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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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工友上班放音乐，结果被捅伤
这算不算工伤？

台风警报还未解除便冒险出海
石浦镇一船主被行政拘留5天


